
飛航服務總臺檔案管理標竿學習心得報告 

 

一、 參訪機關：交通部公路總局  

二、 參訪時間:111年4月12日下午2時30分至5時00分  

三、 報告人員：秘書室第一課梁鍾祥 

四、 參訪人員：溫副主任皓平、吳專員秀芬、梁報務員鍾祥 

五、 共同參訪機關：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台北國際航空站、民航人員

訓練所、飛航服務總臺 

六、 公路總局參與人員： 

秘書室唐主任述如 

秘書室文檔科：馮士益科長、葉鴻儒科員、黃俊豪科員、林柏盟

辦事員、羅紫萍書記 

秘書室研考科：曾科長心乃、劉一緯視察、游金鑾科員、黃柬雯

科員、李念龍工程員、黃心嵐辦事員 

 

七、 參訪心得： 

公路總局為交通部所屬文書檔案稽核長年保持優良績效之單位，

所屬各區監理站及養護工程處總計曾獲得8次機關檔案管理金檔

獎，所屬第一區養護工程處亦為本年第19屆入圍機關。 



本次參訪侑於時間緊湊、議題眾多且深入，於雙方長官致詞及介紹出

席人員後，隨即進入預設議題之經驗分享及意見交流。參訪團隊以民

航局領銜提案討論，議題涵蓋公文處理、文書流程管理及檔案管理三

大類總計13項，公路總局與會團隊實務經驗豐富，分享之內容扎實

詳盡，對於參訪團隊日後相關之管理機制及日常作業，具有相當的借

鑑與實用價值;唯一可惜的是由於時程所限，未能實地參訪檔案庫房

及相關管理設施，期待未來能有機會參觀。 

經整理雙方提問及回復內容如下: 

(一)民航局提問： 

類
別 

問題 公路總局回復 

 公

文
處

理 

問題一： 

 
單位間公文改分

時限？受改分單

位如認為非其業

務，可否逕自退

回總收文（不寫

改分理由）？ 是

否有改分單位限

制（本局是3個單

位）？ 

 

一、依本局文書流程管理作業要點第6點規定：公文

改分、移文原則以1次為限，並應於24小時以內

確認主辦單位。逾期改分、移文自分文（改分）

單位送達受理單位超過3天工作日以上者，受理

單位得拒絕之，並由申請改分單位辦結，惟經受

理單位同意者，不在此限。現行公文系統第1次

欲改分者，改分單位需與受理單位溝通協調確認

後，註明改分原因與何受理單位業務後，方可退

至總收文以利改分。 

二、辦理公文第2次改分或移文時，則需至公文系統

填寫改分單，並先洽受改分或受移文單位同意後

始得為之，並於改分申請事由註明「本案已獲 

(組室單位名稱) (姓名)同意辦理」，改分單經二

層主管同意後，該公文直接自動抽至受理單位登

記桌，無須再退至總收文處改分。承辦單位收受

之公文，認為非屬本單位承辦，且無法明確知悉



主辦單位者，需另創簽提陳幕僚長（總工程司或

主任秘書）核裁（核裁時得請相關單位副主管以

上人員協調），以利依限確認主辦單位。本局公

文系統改分次數上限為3次。 

問題二： 

 
一般公文來文速

別為最速件或速

件，是否皆可改

為普通件？是否

需與來文機關聯

繫並經其同意修

改？若來文之處

理速別與公文性

質不符時，可否

逕自修改速別？ 

一、依文書流程管理作業規範第53點規定，受文機關

主（承）辦單位承辦人員經審來文處理速別與公

文性質不符者，得簽奉單位主管或其指定之授權

人員核定，逕於文件首頁上核批調整速別（例如

調整為普通件），並通知單位收發人員據以更改

該文管制速別(本局至公文系統變更速別)。 

二、是否需與來文機關聯繫並經其同意修改： 

(一)一般公文變更速別，不須經來文機關同意修改

速別。 

(二)依文書流程管理作業規範第54點第2款規定，受

文機關收受限期公文認為有變更來文所訂期限

需要，須聯繫來文機關確認同意並簽奉單位主

管核定，始得移送單位收發人員變更處理時

限。(本局至公文系統/表單申請變更限辦日

期) 

問題三： 

收受最速件公文

之副本，時效要

如何管制？可否

以普通件處理？ 

依文書流程管理作業規範第18點及第19點第2款規

定，略以……均應有正確之資料登錄紀錄。本局收受

最速件公文之副本，登錄為最速件時效。 

問題四： 

一般公文處理時

限不足，又未達

到「以案管制或

專案管制」案件

申請標準，可否

以特殊性案件處

理? 

依文書流程管理作業規範第5點第18款及第57點規定

得申請特殊性案件。 



 文

書

流
程

管

理 

問題五： 

 

請教貴單位對於

限期公文管制情

形如何辦理？ 

一般公文之限期公文，為文面列明函覆期限之公文，

本局對此類公文以「指定函覆時間」為辦理期限，作

為登錄、管制及統計之依據。並同時採「以案管制」

方式管理，需於收文後以「來文公文號」辦理回覆，

始為結案。 

問題六： 

 

監察案件認定標

準為何？除了監

察案件來函外,監

察系統副知本局

及交通部來函算

嗎？ 

一、公文或其附件之主旨含有括號，其中標示監察案

件案號者(例如:110交正1及110財調27…)。 

二、公文或其附件之文面有談到監察院相關的字樣

者。 

三、除監察案件來函外，監察系統副知本局及交通部

來函，本局認屬監察案件。 

問題七： 

貴 機 關 對 公 文

「會辦」時效，

如何有效率的管

制? 

一、每月各單位受會公文時效列入局務會議開會資

料。  

二、受會公文時效成績列入「年度目標管理考評項目

成績」計算。 

問題八： 

 
貴 機 關 對 公 文

「逾期」管制，

採行何種管控措

施? 

 

一、事先預防： 

(一)本局公文系統每日上午7點針對到期前1日及到

期當日公文案件，發送稽催電子郵件至該承辦

人信箱，提醒承辦人儘速處理；員工入口網站

亦有公文訊息通知。 

(二)針對以案管制案件，另有專人負責追蹤管制案

件辦理進度，並協助稽催提醒，以減少逾限辦

結比率。 

二、事後管制： 

(一)每週針對逾期1天(含)以上公文，列印「逾限

未結公文稽催清單」，請承辦人填寫逾期未辦

結之原因，交單位主管檢視並核章，督促承辦

人儘速辦理或申辦展期。 

(二)針對逾期30日以上未結案之案件管考予以個案



分析，將分析結果先送請主辦單位填寫申覆說

明，經管考單位填寫檢討及建議事項後，陳請

機關首長核閱，並知會相關組室依奉核後之批

示意見辦理。 

(三)透過局務會議提報各項公文月報表供各主管知

悉，並宣導有關逾期公文應注意事項，請承辦

人配合辦理，以提升公文處理時效。 

問題九： 

 
請問貴機關對內

部單位及所屬機

關之公文考核作

業之處理原則…?

是否訂定檢核機

制? 

 

一、局本部公文檢核： 

(一)檢核次數：每年辦理定期公文檢核8次、不定

期公文檢核1次。 

(二)檢核內容：公文品質、以案管制、交通部公文

檢核缺失。 

(三)檢核結果：列入「年度目標管理考評項目成

績」計算。 

二、局屬公文檢核： 

(一)檢核次數：每年辦理局屬公文檢核1次。 

(二)檢核內容：文書處理、檔案管理、公文電子

化、公文管考、以案管制及其他。 

(三)檢核結果：相關建議改進事項，列為下年度複

查項目。成績末2名機關就各項檢核缺失研議

改進對策報局。 

 檔
案

管

理 

問題十： 
有關歸檔案件經

立案編卷後，案

卷如半年無新案

之「待編案件」

由誰負責彙整及

編寫？另「案情

摘要」等資訊處

理原則為何？ 

有關歸檔案件經立案編卷後，案卷如半年無新案之

「待編案件」由檔管人員負責彙整及編寫，另「案情

摘要」等資訊處理原則為： 

一、依著錄來源歸納全案案情重點，並以簡潔、明

確、具體之文字描述。 

二、參考案件目次表，抓大放小取共通性。 

三、避免羅列案卷涵蓋之文件或工作項目名稱，應敘

明業務內涵及重點。 

問題十一： 
 

貴機關可否說明

「檔案庫房」消

本局檔案庫房配置 HFC-227ea(潔淨氣體)自動滅火系

統，如偵煙、偵溫探測器發生迴路異常時，就會觸發

警報系統(警鈴聲響、警示燈閃爍及語音喇叭廣播發

生火災)，並透過控制主機啟動自動滅火系統，另輔



防安全警報系統

及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以手提式滅火器(乾粉及潔淨氣體兩種)，由檔案管理

人員手持機動滅火。另外，檔案庫房亦設有避難方向

指示燈、緊急照明燈及夜光腳印貼紙指引逃生動線；

如遇緊急狀況受困庫房時，亦有通訊設備(貼有緊急

聯絡資訊)可對外聯繫求救。 

問題十二： 
交通部部屬機關

公文績效業已刪

除「檔案管理」

考核項目，請教

貴機關有關「檔

案教育訓練」是

否持續辦理？ 

為持續提升本局及局屬機關檔案管理人員專業知能，

本局持續辦理新進人員歸檔注意事項及年度檔案管理

教育訓練。 

問題十三： 

依交通部所屬機

關檔案管理考評

作業要點，貴局

是否就機關自評

訂定考核項目？

對局屬機關是否

訂有考核項目？ 

一、檔案局評鑑表共9大類45個考評項目，本局持續

針對各類項目作自評及精進。 

二、另訂有局屬機關檔案管理考評作業要點，考評週

期每四年一次，定期辦理考評及輔導作業。 

請貴機關分享，部

屬機關中如何維持

名列前茅之成果… 

一、文書及檔案管理作業平時依照相關規定確實執行。 

二、各類公文管制、教育訓練、檢核等作業持續進行管

制、追蹤。 

三、書面報告撰寫及佐證資料整理，須清晰明確並具對應

性。 

四、每年針對交通部查核之缺失及建議，開會檢討精進。 

(二) 民航局回應公路總局提問: 

Q1.高雄國際航空站榮獲第17屆金檔獎，請問貴局對所屬機關參加金檔

獎之輔導作業如何運作? 

A.本局研訂「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局屬機關參加檔案金檔獎輔助考核工



作計畫」。以協助局屬各機關辦理檔案管理工作及參與機關檔案管

理金檔獎競賽。 

交通部實地訪查高雄站時，提出評審項目如立案編目/案情摘要、

主題項；檔案鑑定與清理/清理(銷毀註記)；檔案保管與庫房設施/

檔案整理保管、檔案清查等項目，由於該站專業知識及人力不足，

且檢核評審項目涵蓋機關核心業務、組織動員及檔案管理基本作

業，因而依該計畫成立輔導小組，由本局副局長擔任輔導召集人。

組成督導小組，由本局及局屬機關檔案管理優異或特殊績效機關組

成。組成改善小組，由本局及局屬機關檔案管理人員支援。輔導期

間督導小組針對各項缺失每週進行現場輔導，改善小組進駐該站協

助各項缺失進行改善，直至工作改善完成。 

高雄站自交通部推薦參加金檔競賽至檔管局實地考評僅3-4個月，

由於本局各機關檔案同仁群策群力共同完成不可能之任務並獲第2

名之佳績，實屬幸運。 

 

Q2、請貴局提供嚴重逾期案件調卷分析或管考機制之寶貴經驗分享

(例：如何篩選需調卷分析之公文，個件分析後是否有具體改善，

是否有特別的稽催機制？) 

A.本局對於提供嚴重逾期案件之公文一節，確實很困擾。坦白說本

局同仁對於承辦公文如有逾期案件須做公文檢討並提局務會報一

事均視為相當嚴重深怕逾期，故對即將逾期案件都會追蹤後續流

程或其他方式辦理結案。另對於稽催機制除了每日期前電話稽

催、系統於逾期前三日就開始以電子郵件通知及公文系統登入會

有一小提醒方塊，承辦人開始承辦公文時待處理清單也會有燈號

及到期日數逾期日數顯示等管控措施。 

教育訓練及局務會報也會宣導登記桌及稽催主管對所屬同仁要確

實稽催提醒同仁盡速辦理。另本局每月初會發函清查未結案件(前

二個月公文)請各主管督請所屬同仁辦結。 

 

Q3、請問貴局專案管制案件之管考機制，是否有專責列管人員？審核



其申請之機制？如何解除管制？另針對逾期申請專案管制案件，

請提供貴局申請及管考作法。 

 

A.民航局專案管制申請及管考作業: 

1.管制原則: 

(1)需30日方可辦結之案件(至多申請180天) 

(2)公文屆期前提出申請 

2.處理時限：  

(1)申請奉准之處理時限，以日曆日計算。  

(2)限一次申請，處理時限不得超過6個月。  

3.由一般公文申請審核而成案，核准後不得與其它公文併辦。  

4.實質要件：需經長時間多方面研議且需時30日以上方可辦結之

繁雜案件，諸如涉及政策、法令，或需多方會辦、分辦者始能

定案者，可列為專案管制案件。  

5.程序要件： 

(1)原件處理時限屆滿前依規提出申請。 

(2)主辦單位敘明專案名稱與申請理由。 

(3)專責管制單位依以往案件處理時間，審核其申請時間是否

合理後，簽請機關主任秘書核准方可成立。 

6.公文實質辦結後，需於公文系統之案管資訊中辦理解除列管申

請，並說明處理情形。 

7.專案管制公文採紙本簽核作業。 

 

Q4貴局受會公文績效?如何提升受會公文時效? 

A.依循交通部文書流程管理作業要點訂定本局會辦公文時效最速件、

速件公文之受會處理時限為一日，普通件公文之受會處理時限為

二日。會辦單位送出後及計算受會公文時效，受會單位於公文系

統待處理清單即會提醒顯示時間另受會單位多即以併會或影印分

會等方式辦理。 

本局平均會辦時數約5小時，每月都會陳報局務會報，故同仁們都

很注意此時效。 



 

Q5.對於案情相同但文號、承辦時間不同(含前後年)之公文「併案」

(註記關聯文號)之管制作為。 

A. 

本局每年辦理文書教育訓練，均宣導併案重要性，同時將此項目

列為年度考核項目之一。 

併案之宣導方向： 

1. 於公文系統提供承辦人員「併辦」功能，由各承辦人員逕至將

相關案情以「整卷」方式歸檔。 

2. 如有本文需彙整併案辦理，提供「彙辦」功能方式辦理。 

3. 各承辦人員如有遺漏者，則由檔案管理人員率斷補做，以利案

卷完整。 

 

Q6.開會通知單及出席會議報告單管制作為。 

A.本局召開會議之會議紀錄應於會後五日內辦結。參加局外重要會議

於會後二日內將「出席會議報告單」及相關資料陳核至局長。 

開會通知單與會議紀錄須併案辦理，另須至公文系統案管資訊夾

內填寫辦理情形並解除列管。 

 

Q7.貴局如何規劃公文教育訓練？(含安排時間、參訓人員及辦理方式

等) 

A.民航局依年度教育訓練計畫辦理，說明如下: 

1.依據本局及所屬各機關年度公文教育訓練計畫辦理： 

(1)訓練對象： 

A.本局各單位主管、核稿人員、承辦人員與登記桌人員。 

B.本局所屬各機關負責公文檔案教育訓練種子人員。 

 (2)訓練時間： 

A.每年3月-4月辦理4場次 

B.9月-10月辦理3場次， 

C.總計年度辦理7場次。 

2.依計畫訓練時程分別訂定年度內課程內容、對象、地點及人



數。 

(三)參訪照片 

公路總局綠建築 / 環境介紹 

 

雙方領隊交換紀念品 / 議題討論 



 

              總臺參訪團隊與公路總局團隊合影 

     


